
　　核心提示：2020 年 9 月 28 日，
华夏早报以《矿山被莫名注销 4年后
才获知  投资人致死都没拿回矿权》
为题，报道了贵州省石阡县羊角山重
晶石矿采矿权人吴鸿尤的矿山被他人
非法“占有”并经历了长达近 20 年
的信访、行政诉讼。报道推出后，引
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20 年 10 月 1 日，吴鸿尤之子
吴天松收到贵州省思南县人民法院 
（2020）黔0624行初49号行政裁定书，
该裁定对吴天松今年 3月提起的撤销
被告石阡县自然资源局于 2019 年 6
月 4 日作出的《关于对 <羊角山重晶
石矿请求以协议方式完善采矿权人手
续申请书 >的答复》，撤销被告铜仁
市人民政府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作出
的铜府行复决字【2019】34 号《行政
复议决定书》，判决被告铜仁市自然
资源局 40 日内履行黔矿采证石矿字
【99】第 02 号《采矿许可证》延续
登记的许可审批职责）等三个诉讼请
求，予以驳回。
　　对此裁定结果，吴天松认为不但
严重剥夺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还
故意做出相矛盾的裁定书，“此前 8
个裁定都没有否定吴鸿尤的诉讼主体
资格，这完全是枉法裁判。”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记者 金
松 发自贵州铜仁

法院以不具备主体资格驳回
吴天松起诉

　　吴天松出示的贵州省思南县人民
法院 ( 2020) 黔 0624 行初 49 号行政
裁定书认为：“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作出的 (2013) 
铜中行再宇第 1号《行政判决书》以
及 2014 年 7 月 25 日作出的 (2014)
铜中行申字第 5号《驳回再审申请通
知书》认定的事实：1999 年 10 月，
羊角山重晶石矿厂取得的《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为五年，准采期限为 1999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0 月。2005 年 1
月 17 日，吴鸿尤向石阡县国土资源
局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依照《矿产
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 10条‘采
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采矿
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满 30 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采矿权人逾期不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的，采矿许可证自行废
止。’的规定，羊角山重晶石厂未按
规定期限办理延续登记手续，取得的
《采矿许可证》已自行废止，采矿权
已经灭失等。
　　这一事实已经生效裁判文书认
定。采矿许可证系取得采矿权的合法
凭证。由于上述采矿权的灭失，原采
矿权人失去了羊角山重晶石矿的开采
权，也就与该矿失去了法律上的联系。
无论吴鸿尤，还是吴天松，都与该矿
不再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吴天松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
(一 )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吴
天松的起诉’。”

吴天松认为他与采矿权有利
害关系

 　　吴天松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记者，他与本案采矿权有利害关系。
　　“吴天松的原告主体资格来源于
其父吴鸿尤。吴鸿尤以石阡县羊角山
重晶石矿名义于 1999 年 10 月 28 日
在原石阡县地矿局申请取得黔矿采证
石矿字【99】第 02号《采矿许可证》，
企业名称为羊角山重晶石矿、矿山负
责人为吴鸿尤、矿山性质为个体等。
个体采矿者不因其是否进行工商登
记，同样享受《矿产资源法》规定的
开采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
释》第 62 条，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
羊角山重晶石矿个体工商户与经营者
吴鸿尤的民事主体是重合的，且吴鸿
尤、羊角山重晶石矿的民事诉讼主体
资格已被生效裁判文书确认，被告方
未提供足以推翻此认定的相反证据。”
吴天松的代理律师认为，国土部《矿
业权出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
【2000】309 号）第 2条第一款规定
矿业权为财产权，第 67 条规定矿业
权可以继承。吴天松是吴鸿尤的儿子，
有权以继承人的身份提起诉讼和申请
黔矿采证石矿字【99】第 02 号《采
矿许可证》延续登记和以协议等方式
完善采矿权。
　　吴天松的代理律师表示，被告石
阡县自然资源局的不同意协议出让矿
权作为、被告铜仁市人民政府复议维
持作为、被告铜仁市自然资源局怠于
履行延续登记不作为，直接损害了吴
天松的利益。
　　据其介绍，吴鸿尤于 2004 年 9

三个诉讼请求均被驳 贵州一法院被指“同案不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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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申请《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因
原铜仁地区国土资源局怠于履行职责
引起纠纷，吴鸿尤于 2005 年、2006
年先后向原石阡县国土资源局、原铜
仁地区国土资源局、原贵州省国土资
源厅反映和信访，形成了《石阡县自
然资源局对吴鸿尤申办矿权的处理意
见》《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
《国土资源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三
个文件，原石阡县国土资源局超越职
权作出不予许可延续登记；“原铜仁
地区国土资源局以信访复查形式作出
不再办理延续登记……重晶石新获得
矿权一律实行挂牌出让，我局不可能
协议出让给任何人包括申请人（吴鸿
尤）”；后原贵州省国土资源厅责成
铜仁地区国土局以协议方式完善采矿
权人的手续。
　　但是 2006 年 10 月 23 日，原铜
仁地区局却以协议转让方式出让羊角
山重晶石矿的采矿权给石阡县明美进
出口贸易公司并颁发了《采矿许可
证》，此证已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
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2013) 铜中
行再字第 1号行政判决撤销。
　　据了解，2019 年 5 月 9 日，吴
天松以继承人身份向石阡县自然资源
局提交了《请求以协议方式完善羊角
山重晶石矿采矿权人手续的申请书》，
石阡县自然资源局于 2019 年 6 月 4
日作出答复，不同意以协议方式完善
采矿权人手续。
　　吴天松不服，向铜仁市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铜仁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8 月 14 日作出复议决定，维
持了石阡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答复。
吴天松认为，原铜仁地区国土资源局
不履行采矿权延续审批职责，石阡县
自然局不同意以协议方式完善其采矿
权和铜仁市人民政府维持复议侵害了
自己的权益。

　　而对于采矿证到期，是否意味着
矿权必然灭失？有关法律人士称，
2018 年 3 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江必新在审判一宗矿权延续行政再审
案时表示，采矿许可证到期，只是表
面暂时不能进行采矿生产活动，并不
意味着对于范围内某种矿产资源的可
开采储量开采完毕，也不意味着采矿
权人全部权利丧失，其矿产资源开采
权利并不会天然灭失。
　　吴天松表示，他与本案采矿权不
但有利害关系，其起诉还符合《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之情形，
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审批过程被指遭遇人为制造
逾期提交申请障碍

　　据吴天松介绍，1999 年 10 月 28
日，贵州石阡县羊角山重晶石矿采矿
权人吴鸿尤依法到石阡县地质矿产局
（后合并为国土资源局）办理了《采
矿许可证》和《矿产经营许可证》。
在所持证件 5年期限到期之前，吴鸿
尤前后两次依法定期限到石阡县国土
局提出延续采矿的口头申请。
　　2004 年 9 月 20 日，吴鸿尤按照
石阡县国土局要求，将《地质简测报
告》、《地质灾害危险性检测报告》、
《开采方案设计说明书》等资料如期
提交到石阡县国土局地矿股，股长方
林答应抽时间将资料转送到铜仁地区
国土局。
　　之后，吴鸿尤多次电话询问方林
资料转送情况无果，到铜仁地区国土
局询问时，才得知方林并未将材料转
送。
　　于是，吴鸿尤赶紧到石阡县国土
局询问方林，方林无奈摇头说去找副

局长杨宇和局长史勋宏，
吴鸿尤找到杨宇和史勋宏
时，被告知县委县政府事
先给他们打了招呼，“要
将石阡县白沙地区的重晶
石矿全部转让给明美公司
经营，谁也不敢违背县委
县政府的指令。”
　　据了解，今年 5月 27
日庭审时，吴天松申请调
取和责令石阡县和铜仁市
自然资源局提交吴鸿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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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裁定结果，吴天松认为
不但严重剥夺了民营企业的
合法权益，还故意做出相矛
盾的裁定书，“此前 8个裁
定都没有否定吴鸿尤的诉讼
主体资格，这完全是枉法裁
判。”


